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转发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

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（国土空间规划行业）推荐工作的通

知》的通知

川自然资便函〔2021〕3164 号

各市（州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厅直属单位，其他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（国土空间规划行业）

推荐工作，现将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层次科技创

新人才工程（国土空间规划行业）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

资办函〔2021〕1997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。

请根据《通知》申报要求、申报程序等规定，于 2021 年

11 月 18 日前登录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管理

信息系统（http://rcgc.mnr.gov.cn），填写并报送相关信

息[含申报人（团队）所在单位人事及纪检监察部门审核意

见]，逾期未报送视为放弃。正式申报材料一式四份（包括

系统打印的申报书、附件及其他相关材料）,经所在单位加

盖公章后，邮寄至四川省自然资源厅（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

一环路西一段百卉路 4 号，联系电话：028—87036116,科合

处收）。我厅将统一组织评选，待最终推荐人选公示后，报

自然资源部审查。



附件：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（国土空间规划

行业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
2021 年 11 月 15 日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（国土空间规划

行业）推荐工作的通知

自然资办函〔2021〕1997 号

各省（区、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，

其他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

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 号）

有关要求，按照《中共自然资源部党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

技创新效能的实施意见》（自然资党发〔2018〕31 号，以下简称 31

号文）、《中共自然资源部党组关于激励科技创新人才的若干措施》

（自然资党发〔2019〕2 号，以下简称 2 号文）和《自然资源部高层

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实施方案》（自然资党发〔2020〕64 号，以下

简称 64号文）要求，面向国土空间规划行业相关高校及规划设计、

http://gi.mnr.gov.cn/202111/t20211108_270243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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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机构，推荐遴选一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。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要求

面向从事国土空间规划（包括原城乡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等空间

规划）工作的一线科研、设计人员，以创新能力、质量、实效、贡献

为人才评价导向，以解决国土空间规划行业重大理论问题、实践难题

和技术方法的创新贡献作为首要遴选标准，注重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

承担、重大工程项目实施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有机结合，遴选集聚

一批高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、科技创新团队和青年科技人才。遴选过

程坚持畅通渠道、公平公正、严格守纪，保障入选人才质量水平。

二、推荐范围和名额

本次推荐的范围为省（区、市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计划单列

市、省会城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所属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单位，国土空

间规划行业相关高校、研究机构及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中，坚持在一线

开展教学、科研和规划设计的人员。已入选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

新人才工程梯队人才，不纳入本次推荐范围。

各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

所在地高校和科研单位、甲级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及省（区、市）、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、计划单列市、省会城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所属国土

空间规划相关单位的推荐。每个用人单位可申报 1 名科技领军人才，

1个创新团队和2名青年科技人才，由推荐单位审核把关后统一推荐。

不受理其他单位和个人报送的推荐材料。



三、申报人员资格

具有中国国籍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守科学精神和职业操守，

品行端正，坚持在国土空间规划行业从事科研、设计一线工作，在国

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、实施监督体系、法规政策体系、技术标准体系

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等方面创新成果明显、取得实效、业绩突

出、发展潜力大的科研人员和团队可申报科技领军人才、科技创新团

队、青年科技人才。

（一）申报科技领军人才应具备的条件

1.创新能力强，在攻克制约国土空间规划行业进步的基础前沿难

题和关键技术方面，创新理论、技术方法和装备，取得显著成效。

2.在国土空间规划行业取得高水平、代表性成果，并得到国内外

同行广泛认同。

3.具有较强的科研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，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思

维，重视人才梯队建设。

4.科技领军人才年龄不超过50周岁（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，

急需紧缺人才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
应重点推荐支撑自然资源“两统一”和“多规合一”等核心职责

落实，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、实施部重大工程和业务项目等方面

创新成果明显、取得实效、业绩突出的科技创新人才。

（二）申报科技创新团队应具备的条件

1.团队研发能力强，长期坚持攻关研究，整体创新业绩突出。



2.创建的科技创新平台目标明确，科研成果、成果转化等方面取

得突出成效。

3.团队建设良好，研发活跃、管理规范、知识结构合理，具有较

强的协同创新能力。

4.团队年龄结构合理，老中青结合，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不

少于 1/3；团队主要学科负责的核心成员不少于 5人（至少有 1名青

年科研人员），且相对稳定。

5.科技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应达到申报科技领军人才具备的条件，

且年龄不超过 55周岁（1966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急需紧缺人才

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
应重点推荐支撑自然资源“两统一”和“多规合一”等核心职责

落实，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、实施部重大工程和业务项目等方面

创新成果明显、取得实效、业绩突出的研发团队。

（三）申报青年科技人才应达到的条件

1.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，勇于开拓创新，发展潜力大，

拟开展的科学研究具有较好的创新性。

2.长期工作在业务一线，有一定的创新业绩，业务能力获得用人

单位认可。

3.青年科技人才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（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。

应重点推荐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、部重大工程和业务项目的一

线骨干，特别是在国土空间规划科研或设计中，得到同行专家或业务

司局认可的青年科技人才。



四、申报程序和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要做好动员部署，支持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和

团队申报。

（二）符合申报条件的科研人员和团队请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

后登录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管理信息系统

（http://rcgc.mnr.gov.cn），按照要求填写申报信息，提交推荐单

位审查。涉密材料需进行脱密处理后再填报。

（三）申报人（团队）所在单位人事及纪检监察部门对申报人（团

队）的学术道德、思想品德和推荐材料等进行严格审核，提供书面意

见，坚决杜绝任何违纪违规、弄虚作假或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。推荐

单位要对申报人（团队）相关申报材料采取专家会审或集体研究方式，

确定最终推荐人员（团队）。

（四）推荐的最终人选均应在所在单位和推荐单位进行公示（公

示期应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），公示无异议的方可作为最终推荐人选（团

队）。

（五）符合条件的最终推荐人选（团队）经所在单位和推荐单位

审核后在系统中按程序提交。正式申报材料一式一份（包括系统打印

的申报书、附件及其他相关材料等）经所在单位和推荐单位加盖公章

后，由推荐单位统一以公文形式（附推荐名单）报送自然资源部人力

资源开发中心。系统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纸质报送

材料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8日。



（六）科技人才工程评选过程严格遵守《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

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国科发监〔2020〕360 号），严禁

任何形式的请托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给予相关申报人（团队）撤销所

评人才称号、取消申报资格等处罚，给予相关专家取消专家资格等处

罚。

（七）部将根据推荐情况组织专家开展资格审查、同行评审及综

合评议工作，并对综合评议结果进行公示。符合 31号文直接入列条

件的科技人才可不参加评审，直接入列相应梯队。遴选结果报部审定

后公开发布。各单位据此按照 2号文、64 号文落实激励措施和科研

支持政策。

（八）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负责申报受理、资格审查、组织评审

等具体事务；部信息中心负责运维科技人才工程管理信息系统。

五、咨询与联系

（一）申报咨询

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李 楠 （010）66557949

部科技发展司 徐 浩 （010）66558427

部国土空间规划局 周 娜 （010）66558146

（二）申报信息系统技术咨询

部信息中心 吴孔逸 （010）63882466

（三）材料报送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1 号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开发

中心 521 房间 李楠（收）



邮编：100860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

2021 年 11 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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